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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質詢
李良汪議員

優化社屋調遷機制、租金超出問題及租金調升比例

　　社會房屋（下稱“社屋”）為本澳房屋政策中最底層的保障，旨在協
助經濟狀況薄弱的居民解決居住問題。為體現公平及善意原則，所有社
屋單位分配經由電腦抽號進行，但《社會房屋法律制度》（下稱“《社屋
法》”）規定，承租人可申請調整獲分配的社屋【註1】，房屋局會因應
申請人是否殘疾、長期臥床或頻繁需要洗腎等特殊原因審批調遷申請，
並因應可分配的單位資源，以個案形式逐一審批【註2】。

　　事實上，有不少社屋租戶存有調遷單位訴求，尤以地區性調遷需求
較多，例如由澳門半島調往離島或由離島調往澳門半島，主要由於親友
生活圈、方便家人照顧及覆診等原因提出。雖然當局設有社屋調遷的申
請機制，但一般情況下，上述理由均難以獲批，令有需要人士感到無奈。
必須強調，以電腦抽號分配單位具有一定的公平性，但特區政府應在“以
人為本”施政理念的基礎上，考慮設立有相向需求、戶型吻合的社屋單位
互換機制，一方面符合資源合理分配原則，同時令社屋政策更人性化。

　　此外，倘社屋租戶在合同期內出現每月總收入或總資產淨值超出行
政長官批示所訂定的上限不足一倍，須支付雙倍租金；而超出一倍，則
須支付三倍租金。例如即使超出1角，甚至1仙，均需繳雙倍租金，有不
少承租人因此受到影響。雖然《社屋法》已設有機制，當提交文件證明
過去12個月的總收入平均值減少，獲房屋局確認後可獲重新計算租金
【註3】，但就超出金額比率及租金調升比例等問題，明顯存在完善空間。

　　值得提出的是，《夾心房屋法律制度》（下稱“《夾屋法》”）法案
意見書提及，特區政府已注意到若夾心房屋（下稱“夾屋”）合同曾被解
除或被宣告無效、在相關申請過程中存在虛假聲明或採用欺詐手段取得
夾屋，現時未有規範這些情況會妨礙申請經濟房屋及社屋，將適時修改
《經濟房屋法》和《社屋法》解決上述問題【註4】。本人認為，行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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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應藉上述修法需要，一併檢討《社屋法》當中的問題，尤其對社屋租
金超出比率和租金調升比例等問題作研究及完善，讓有關規定更符合社
會實際情況。

　　為此，本人提出質詢如下：

　　一、雖然經電腦隨機抽號進行社屋單位分配可體現公平及善意的原
則，但對租戶而言，在生活上因應各種實際需要而希望調到其他區域居
住，現時有關規定明顯存在完善空間。當局會否研究為不符合現行調遷
申請要求，但有調遷意向的租戶作登記輪候，以便日後為有相向需求及
戶型吻合的租戶提供調遷機會，使社屋分配操作更人性化？

　　二、房屋局曾表示，《社屋法》關於超收入和超資產的租金訂定已
屬階梯式制度，特區政府暫沒有計劃研究細化【註3】。但必須強調，相
關制度對超出金額的比率及調整租金的比例設置跨度較大且欠缺彈性，
對部分租戶的經濟造成負擔。當局有否考慮藉《夾屋法》法案意見書所
指將適時修改《社屋法》的契機【註4】，一併對超收入及超資產的租金
調整作細化研究，例如對超出每月總收入或總資產淨值上限的個人或家
團，其租金調整以其超出的金額作計算，並以繳付雙倍或三倍租金金額
作為上限，讓有關制度更符合社會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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